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第一果菜及萬大魚類批發市場改建工程案廉政平臺               

第 5次聯繫會議備忘錄 

 

◼ 會議日期：110年 1月 22日 
◼ 會議時間：下午 2時 0分 

◼ 會議地點：市政大樓 4樓南區開標室 

◼ 主 持 人：政風處沈處長鳳樑、新工處黃處長立遠    
◼ 與會機關：法務部廉政署、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台灣透明組織、

臺北市政府政風處、臺北市市場處、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詳簽到單） 
◼ 紀    錄：郭又禎 

 

會議決議：  

一、有關RCA報告中本工程因營造業缺工可能導致之工期風險： 

(一)廉政署：近年國內重大公共工程容易遭遇缺工等共通問題，建議

可參考其他機關做法，尋求相關協助，以降低缺工可能延長工期

而衍生的風險。 

(二)臺北地檢署：鑑於其他機關曾發生工程中施工架勞安意外事件，

影響工程執行與機關形象，建議持續督導統包商與監造單位，落

實勞安管理與查核，確保人員安全。 

(三)台灣透明組織蘇副執行長：建議針對缺工問題除擬定避免影響

工期之對策以外，亦宜注意專業工人不足可能發生的施工品質

風險。 

(四)新工處回應： 

1、人力與鋼構等大宗資材短缺是需要持續克服的問題，目前除廠

商自主查核與監造的即時查核之外，本處已加強工地二級查

驗密度，促進施工品質一次到位，避免缺失發生。 



2、將嚴格要求PCM與監造單位依照本府規定與報核之工地職安計

畫，落實出工前中後之檢查與審核事項。 

二、有關本平臺資訊公開之建議： 

(一) 政風處：工地內攝影機影片檔案保存期限有限，建議檢討影像

保存所需的容量與成本，或可加以分類，擷取並留存重要工項

施工過程。 

(二) 廉政署：建議彙整工程施工期間受外界關切或涉及廉政倫理規

範之議題，並研擬將資料去識別化後，置於平臺專區公開之可

行性與作法。 

(三) 台灣透明組織蘇副執行長：建議持續透過各種管道，向攤商宣

導工程確定的資訊已公告於平臺，供民眾查閱，有利於減少不

確定性與臆測傳言。 

(四) 新工處回應：施工影像部分，目前統包商已逐月檢送縮時攝影

與空拍影像予機關留存，惟為優化監督功能，將持續研議將施

工影像雲端化管理之可行性。 

三、有關本工程工期之風險： 

(一) 政風處：建議針對工進問題持續落實檢討；另建議後續設計與

施工階段，統包商申請免計工期之審核程序，應審慎辦理。 

(二) 廉政署：為讓機關與委託專案管理廠商、監造單位、施工廠商

間之權責更具體明確，建議依據「公共工程施工階段契約約定

權責分工表」規定落實辦理。 

四、有關公會或營運單位提案增加或變更之需求項目，建議市場處持

續以會議方式公開溝通，審慎評估其合理性，並公告相關會議記

錄資訊以昭公信，透過外部監督共同把關。 

五、本工程平臺之後會議召集頻率，以半年召開一次為原則，另可評

估議題重要性與必要性，隨時召集。 

 

散會時間：下午 3時 30分 


